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透過導引或自行採逆行車方向逃生並於連絡隧道等待救援，可見平時雪山隧道行車安全

宣導已發揮效果。 

(二)惟仍有部分用路人逃生方向錯誤致遭濃煙嗆傷，目前雖已有相關逃生標誌，惟為加強用

路人辨識，高公局將再檢討相關指示，及加強宣導用路人逃生方式。 

四、雪山隧道不斷電系統，係在台電供電突然中斷時，可接續供電，惟本次事件因事故點之線路已

遭燒燬，故電力無法傳輸，惟其他路段電力供應仍正常。另在防災設計方面，雪山隧道硬體

設計係依各車種通行狀況作考量，並非僅針對小型車通行情境。 

五、演習環境與現實的落差： 

本部將責成高公局未來辦理防救災演練時，參考本次事件，慎選演練項目，並規劃擴大演練

規模；每月增加不封閉雪隧之演練項目，如自衛消防編組之滅火實作、資訊蒐集通報、事件

廣播、設備操作、故障車排除等演練，以利救災相關人員熟悉各項程序。 

（一八○）行政院函送陳委員根德就飛行傘運動管理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

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28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9666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1-10-798） 

陳委員就飛行傘運動管理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： 

一、依本（101）年 4 月 11 日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第 2 次會議，已決議行政院體委會應於 8 個月內

完成無動力飛行傘運動管理法律及相關規範之研訂，刻由該會錄案辦理中。至陳委員所建議

事項，已由該會錄案研處。 

二、查行政院金管會核定之「傷害保險單示範條款」及「團體傷害保險單示範條款」，並未將參加

飛行傘運動列為保單除外責任或不保事項，因此，各保險公司對於參加飛行傘運動者，基本

上仍係依據個別消費者之職業與工作內容危險程度進行核保評估，以決定適當之承保費率與

條件。至各保險公司目前承保參加飛行傘運動者之情形，行政院金管會將另洽中華民國產物

保險商業同業公會及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進行瞭解，如核保實務上有困難之處，

該會亦將協助協調。 

（一八一）行政院函送陳委員根德就銀髮族安養及活動空間規劃問題所提

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28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32750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1-12-910） 

陳委員就銀髮族安養及活動空間規劃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內政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依據內政部 101 年 2 月統計資料，目前老人福利機構（包含護理之家、榮民之家）供給不足之

縣市雖尚有臺北市、苗栗縣、雲林縣、澎湖縣、金門縣，惟目前機構的進住率約在 7 成，尚

有足夠床位可提供；另依據長照 10 年計畫推估方式，2012 到 2015 年機構使用率為 15%，重


